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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之參據，落實保障原住民族之各項法定權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四十三案： 

本院委員高金素梅等 14 人，鑑於原住民族基本法（以下稱原基法）自 94 年三讀通過並公布實施迄

今（已逾八年）；原基法相關配套法規的修訂、立法遲遲沒有進展，實已違反原基法第 34 條規

定，致使眾多與原住民族自決權、傳統領域土地權、文化權等原基法授權應制定之「法律」至今

仍無進展，也造成相關部會法令主管機關，經常在法律適用上利用既有法律命令架空《原基法》

之情形，無法落實原基法保障原住民族權益之立法目的，建請行政院及原民會提供自 97 年起及

未來行政院與各部會召開原住民族相關法案及政策之完整會議紀錄，以作為本院各黨團及各原住

民籍立委為《原基法》相關授權法案，監督立法之參據，落實保障原住民族之各項法定權益。是

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高金素梅 

連署人：鄭天財  盧秀燕  陳鎮湘  呂學樟  詹凱臣  

邱文彥  李桐豪  曾巨威  陳雪生  蔡正元  

徐少萍  廖正井  羅淑蕾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四十四案，請提案人林委員鴻池說明提案旨趣。 

林委員鴻池：（17 時 37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林鴻池、吳育昇、徐欣瑩等 24 人，針對

我國的安寧照護發展遲緩，導致末期臨終病患，仍多暫時住於急性病房，施予積極性治療，非但

造成病患的痛苦之外，同時浪費許多不必要的醫療資源。有鑑於此，新北市政府率先推動「新北

市社區安寧照護計畫」，結合社區與地區醫療資源，提供病患與家屬居家照護，使病患能安詳、

尊嚴的走完這一生。故本席等提案要求，衛生署應參考此計畫且評估其成效，研議將其推動至全

國各縣市，並納入健保給付中，以健全我國安寧照護制度。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四十四案： 

本院委員林鴻池、吳育昇、徐欣瑩等 24 人，針對我國的安寧照護發展遲緩，導致末期臨終病患，

仍多暫時住於急性病房，施予積極性治療，非但造成病患的痛苦之外，同時浪費許多不必要的醫

療資源。有鑑於此，新北市政府率先推動「新北市社區安寧照護計畫」，結合社區與地區醫療資

源，提供病患與家屬居家照護，使病患能安詳、尊嚴的走完這一生。本席提案要求，衛生署應參

考此計畫且評估其成效，研議將其推動至全國各縣市，並納入健保給付中，以健全我國安寧照護

制度。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衛生署對於新北市的死因統計來看，十大死亡原因，前三名分別是：第一名、惡性腫瘤

；第二名、心臟疾病；第三名、腦血管疾病。而像是惡性腫瘤（癌症）這樣的疾病，都是會帶給

病人與家屬無論身體上或心靈上極大的痛苦與煎熬。 

二、我國醫院的安寧病床嚴重不足，以新北市為例，一年的死亡人數大約為 20,000 人，逾

92%的人屬於安寧醫療服務，但整個新北市僅有 5 家醫院設有安寧病床，總共也才 96 床，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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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僅有 5 所安寧居家療護機構，很明顯的是呈現極大供需落差情況。 

三、有鑑於此，新北市衛生局制定社區安寧照護計畫，將全市 29 區劃分成 7 大責任區，以亞

東、金山、馬偕、慈濟、新店耕莘、雙和及汐止國泰，作為各責任區的基層醫療診所的後援，共

同建構社區安寧照護網。 

四、衛生署應參考新北市的社區安寧照護計畫，並評估其成效後提出符合全國的安寧社區照

護政策，並納入健保給付中，以減輕家屬之負擔。 

提案人：林鴻池  吳育昇  徐欣瑩 

連署人：廖正井  吳育仁  羅淑蕾  陳鎮湘  鄭天財  

盧秀燕  李貴敏  陳碧涵  詹凱臣  王育敏  

徐少萍  盧嘉辰  林德福  邱文彥  蔣乃辛  

林明溱  馬文君  林郁方  江啟臣  呂玉玲  

楊瓊瓔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九案，請提案人陳委員碧涵說明提案旨趣。 

陳委員碧涵：（17 時 38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及本院委員陳鎮湘、李貴敏、徐欣瑩、呂玉玲

、蔣乃辛、吳宜臻、邱志偉等 28 人提案，有鑑於客家委員會為了活絡客家產業，推出許多客庄

產業政策，而這些產業政策多以垂直整合模式面向為主，然而要大力提振客庄經濟的發展動能，

必需要同步強化產業內容的橫向應用與連結，擴大其應用面及接觸面，以提升產品的流通性及附

加產值。爰此，建請客家委員會與經濟部建立合作平台，借重經濟部觀光工廠的成功經驗，導入

69 個客家重點發展區，在產物的垂直加工與行銷過程中加入文化教育、實作體驗、休閒觀光、

展示販售、客製化服務等多層次的橫向輻射應用，以發展客庄的六次元產業經濟，是否有當，敬

請公決。 

第九案： 

本院委員陳碧涵、陳鎮湘、李貴敏、徐欣瑩、呂玉玲、吳宜臻、邱志偉、蔣乃辛等 28 人，有鑑於

客家委員會近年來推出了許多客庄產業政策，這些政策大多以垂直整合模式面向為主，如研發、

行銷、推廣等。然，要達成「藏富客庄」之願景提振客庄經濟發展，也必需要有橫向產業內容的

應用與連結，讓原有單一產品銷售功能，轉化為多層次的的消費效益，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爰

此，建請客家委員會應積極與經濟部建立合作平台，於 69 個客家重點發展區內，全面策畫「客

庄產業觀光工廠推動方案」，將產業、經濟、文化、創意、與觀光旅遊相結合，發展客庄六次元

產業經濟，找出一鄉一特色的客庄產業新亮點，再創客庄事業的新藍海。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客家委員會為「繁榮客庄」之目標，近年來積極推動「幸福客庄運動」以活絡客庄產業

為目的，因此針對客庄產業提出了許多政策，如：產業創新研發計畫、客家文化加值產業計畫等

。去年更加以「藏富客庄」的願景，訂定未來四年客庄產業目標，因此更積極推動客家特色產業

精進計畫，協助具有企業化經營潛力的業者，每年鼎力輔導 5 家，協助其經營轉型，朝事業化方


